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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补充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东芯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芯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东芯股份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

于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

创公函【2023】010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需要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发表意

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现就问询函中问题 1 的相关内容补

充核查说明如下：  

补充说明：公司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的划分标准；说明公司 2022年年度报

告披露的直销模式前五名客户中的客户一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电港”）、客户三上海祎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祎琨”）

属于公司直销客户的原因。 

回复： 

（一）公司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的划分标准 

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经销、直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经销模式下，公司与

经销商之间采用买断式销售；直销模式下，终端客户直接向公司下订单。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等披露文件中，对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均保持

了相同的划分标准，各模式下前五大客户的划分结果亦保持了披露的前后一致性。 

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的划分标准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客户开拓 

经销模式下，经销商充分了解公司产品的特性及下游应用领域，充分挖掘自

身现有客户需求及潜在的客户群体。经销商了解到终端客户需求时，得到公司同

意许可后与终端客户接洽产品规格、软硬件设计要求，获得产品设计机会（design 

in）。公司通过与经销商进行合作，可借助经销商积累的客户资源及服务优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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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拓展市场，高效地完成产品营销，缩短了产品市场拓展的时间，节约公司的

市场推广费用。 

直销模式下，公司投入自身资源进行市场推广，直接与下游应用客户接洽产

品规格和技术细节，直接向客户寻求产品设计机会。 

2、销售模式及结算模式 

经销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签署经销框架协议，经销商通常根据下游客户的

需求向公司下单，并以买断的形式向公司采购产品。经销模式的下游终端应用领

域较为广泛，不同终端客户回款周期有所区别。而针对同一个经销商，即便其不

同的终端客户的回款周期不同，公司给予该经销商的信用政策相对统一，以便公

司更好地进行信用管理。经销商回款是公司对经销商考核体系的重要因素，公司

督促提高经销商的回款速度，进而降低公司自身的运营资金，提高资金周转速度。 

直销模式下，公司根据不同的下游应用客户的特点及合作方式，分别签署一

对一的直销框架协议，客户根据需求直接向公司下单。直销模式下，公司通常根

据直销客户的信用情况，给予一定的信用期。 

3、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经销模式下，部分经销商具有一定的产品方案解决能力，能够为终端客户提

供相应产品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在产品导入和销售过程中，经销商利用自身

经验、一定的产品方案解决能力等协助公司解决终端客户需求的产品设计技术问

题、软硬件技术指标需求等。在产品售后过程中，经销商提供多种类产品的售后

服务，如直接、及时为终端客户提供较为简单问题的处理，并在公司售后部门为

客户提供产品技术支持过程中予以协调，提高客户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 

直销模式下，公司与下游应用客户的沟通和联系更为直接，当客户出现技术

支持和售后服务需求时，公司安排自有团队直接向下游应用客户提供服务。 

（二）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直销模式前五名客户中的客户一深圳

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港”）、客户三上海祎琨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祎琨”）属于公司直销客户的原因 

中电港、上海祎琨符合上文“（一）公司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的划分标准”，

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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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开拓 

中电港、上海祎琨不负责为公司进行客户开拓或进行产品营销，与经销模式

下“公司借助经销商积累的客户资源及服务优势有效的拓展市场，高效地完成产

品营销”的特点具有明显区别。 

2、销售模式与结算模式 

公司与中电港、上海祎琨分别签署了直销的框架协议。直销的框架协议与经

销的框架协议不同，具体表现在：经销的框架协议使用公司的统一模板进行签署；

直销的框架协议根据合作双方的具体业务需求进行签署，部分条款为双方进行磋

商后达成一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根据签署的框架协议，公司分别给予中电港、

上海祎琨一定的信用期。以上情况与经销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签署经销的框架协

议的特点具有明显区别。 

3、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面 

公司与中电港、上海祎琨的相关业务中，由公司直接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

售后服务，与经销模式下的“公司借助经销商的产品方案解决能力，由经销商为

终端客户提供相应产品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特点具有明显区别。 

综上所述，公司将中电港、上海祎琨归类为直销客户，将相关销售业务归类

为直销模式的销售，符合公司对于经销模式与直销模式的划分标准，具有合理性。 

（三）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报告期内公司采用的销售模式及经销模式中经销商在公司业务中

发挥的作用，以及公司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的划分标准； 

（2）通过公开资料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所采用的销售模式及不同销售模式

各自的收入占比情况； 

（3）查阅公司与中电港、上海祎琨签署的业务合同、销售订单等文件，了

解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合作情况、交易内容、合同主要条款等相关问题； 

（4）对公司业务部门、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中电港、上海祎琨客户

下单的业务流程、货物流转、资金回款的情况，并抽取样本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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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结论 

经核查，持续督导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对经销模式和直销模式的划分标准具有一贯性，公司对中电港、上海祎

琨销售模式的划分符合公司既定标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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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补充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  坤  陈  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